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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14      证券简称：南山控股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41 

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超过 1%的公告 

股东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

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股份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全资公司

之间的内部转让，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。 

 

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份有

限公司的通知，为加强对上市公司股权管理，实现其对持有公司股份

统一管理，其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全资下属公司上海南山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，并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完成了第三次交

易。本次交易涉及增持公司股份 43,221,100 股，增持比例超过公司总

股本 1%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. 基本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 
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社区赤湾六路 8 号南山开发集

团赤湾总部大厦 33 楼 

权益变动时间 2021 年 5 月 13 日 

股票简称 南山控股 股票代码 002314 

变动类型

（可多

选） 

增加  减少□ 一致行动人 有  无□ 

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 否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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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

股份种类（A 股、B 股等） 增持股数（股） 增持比例（%） 

A 股 43,221,100 1.596181 

合  计 43,221,100 1.596181 

本次权益变动方式（可多选）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 □ 
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  
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（请注明） 

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（可

多选） 

自有资金                  银行贷款      □     

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□         股东投资款    □ 

其他              □（请注明） 

不涉及资金来源    □ 

3. 本次变动前后，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

股份性质 

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
占总股本比

例（%） 
股数（股） 

占总股本比

例（%） 

中 国 南 山

开 发 （ 集

团）股份有

限公司 

合计持有股份 1,434,750,501 52.986179 1,477,971,601 54.582360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65,514,852 2.419502 108,735,952 4.015683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1,369,235,649 50.566677 1,369,235,649 50.566677 

赤 晓 企 业

有限公司 

合计持有股份 282,880,000 10.446925 282,880,000 10.446925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
282,880,000 10.446925 282,880,000 10.446925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

上 海 南 山

房 地 产 开

发 有 限 公

司 

合计持有股份 135,389,037 4.999997 92,167,937 3.403816 

其中：无限售条

件股份 135,389,037 4.999997 92,167,937 3.403816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

合计持有股份 1,853,019,538 68.433101 1,853,019,538 68.433101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483,783,889 17.866423 483,783,889 17.866423 

 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,369,235,649 50.566677 1,369,235,649 50.566677 

4. 承诺、计划等履行情况 

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

的承诺、意向、计划 

是□  否 

如是，请说明承诺、意向、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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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《证券

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

等规定的情况 

是□  否 

如是，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、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。 

5.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

按照《证券法》第六十三条的

规定，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

权的股份 

是□  否 

如是，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。 

6. 30%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（如适用） 

本次增持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
是  否□ 

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

司股份的承诺 
不适用 

7. 备查文件 

1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 

2．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3．律师的书面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4．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 5 月 15 日 


